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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电子设备向小型化、轻量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传统的磁性材料已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软磁

复合材料因其优异的电磁性能和可设计性，成为替代传统硅钢片、铁粉芯等材料的理想选择。它们可以被

设计成具有特定形状和尺寸的部件，以适应紧凑型电子设备的安装空间。

在能源日益紧张和环保要求日益严格的背景下，提高电磁设备的能效和降低损耗成为研究热点。软磁

复合材料具有较低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这使得它们在提高电磁设备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此外，软

磁复合材料的使用有助于减少电磁设备的能耗，从而降低碳排放，符合绿色制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软磁复合材料的发展也得益于制造技术的进步。传统的软磁材料如硅钢片和铁粉芯等，存在加工复杂、

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而现代的制造技术，如粉末冶金技术、注射成型技术等，使得软磁复合材料的生

产更加高效、成本更低、性能更优。这些技术的进步为软磁复合材料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

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型软磁复合材料的研究。通过在传统软磁材料中添加非磁性材料，如塑

料、陶瓷等，可以改善材料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绝缘性能等。同时，纳米技术的应用使得软磁复合材

料的磁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为软磁复合材料的高性能化和功能化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前，软磁复合材料相关的国家标准有 GB/T 21220-2007 软磁金属材料，该标准规定了纯铁、铁硅、

铁镍和铁钴的一般要求、磁性能、尺寸公差及其检验方法，针对软磁复合材料的材料要求、尺寸与公差、

外观质量等，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将与 GB/T 21220-2007 在定义、适用范围、材料组成与结构以及

技术规范与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软磁复合材料更注重特定磁性能的要求，而 GB/T 21220-2007 则更

侧重于对软磁金属材料的一般要求、磁性能、尺寸公差及其检验方法的详细规定。因此急需立项《软磁复

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该标准，软磁复合材料方向的标准处于标准空白点，需要填补标准空白点，明确产

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规范行业秩序，提升产品质量。

制定《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统一行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

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统一国内软磁复合材料行业的生产标准。通过明确技术参数、性能指标和测

试方法，可以有效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这不仅有助于企业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

产品，还能增强消费者对国内软磁复合材料产品的信心。

2、促进技术创新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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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的制定为行业内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企业可以根据标准要求，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3、规范市场秩序

明确的团体标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公平竞争。

4、引导行业可持续发展

团体标准的制定不仅关注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通过引导企业采用环保材料和生产工艺，减少生产过程

中的能耗和废弃物排放，推动整个行业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由通友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江西大有科技有限

公司、华萃微感电子(江苏)有限公司、通友微电(四川)有限公司、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青县择明

朗熙电子器件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通友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磁性材料行

业资深专业人员，压力传感器行业管理人员

江西大有科技有限公司、华萃微感电子(江苏)

有限公司、通友微电(四川)有限公司、横店集

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青县择明朗熙电子器件

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磁性材料生产数据、试验

方法，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4年12月31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立项。

4.2 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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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编制需要，通友智能装备(江苏)

有限公司、江西大有科技有限公司、华萃微感电子(江苏)有限公司、通友微电(四川)有限公司、横店集团

东磁股份有限公司、青县择明朗熙电子器件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1月8日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2.3 2025年1月14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软磁复合材料通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讨论会，

与会代表2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

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该标准编

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月15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通友智能装备(江苏)有限公司、江西大有科技有限公司、华萃微感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通友微电(四川)有限公司、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青县择明朗熙电子器件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

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饱和磁感强度：磁性材料在磁化过程中，当外加磁场强度增加到一定值时，磁感应强度不再随磁

场强度增加而显著增加，此时达到的最大磁感应强度值。它是衡量磁性材料磁化能力的重要指标。饱和磁

感强度高意味着在相同的磁场条件下，软磁复合材料能够产生更强的磁感应强度，可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

存储和传输。这对于需要高磁通密度的应用场景，如变压器、电感器等电力电子设备至关重要，能够减小

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提高功率密度，满足现代电子设备小型化、轻量化的发展需求。

2、磁导率：表示磁性材料导磁能力的物理量，它反映了材料在磁场作用下对磁通的导通能力。磁导

率越高，材料在磁场中越容易被磁化，能够以较小的磁场强度获得较大的磁感应强度。

3、电阻率：衡量材料对电流阻碍作用的物理量，电阻率越大，材料的导电能力越弱。软磁复合材料

通常由软磁粉体经绝缘包覆后压制而成，具有较高的电阻率。这一特性使得在交变磁场中，材料内部产生

的涡流损耗大大降低。特别是在高频应用场合，涡流损耗是影响磁性器件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高电阻率

的软磁复合材料能够有效抑制涡流，提高器件在高频下的工作效率和稳定性，延长器件的使用寿命。

4、直流偏置：在磁性材料上施加一个直流磁场，在此基础上再施加交流磁场时，材料的磁性能会受

到直流磁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直流偏置会导致材料的磁导率下降、磁滞回线偏移等现象。

5、矫顽力：使磁性材料的磁感应强度降为零所需施加的反向磁场强度。它反映了材料抵抗退磁的能

力，矫顽力越小，材料越容易磁化和退磁。软磁复合材料要求具有低矫顽力，以便在交变磁场中能够快速

磁化和退磁，减少磁滞损耗。低矫顽力还能使材料在受到外界磁场干扰后更容易恢复到原始状态，保证磁

性器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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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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